
3-12 申請人持有之土地無抵押權、無出租或無套繪之切結書-民國 112 年 12 月 28 日 

切結書 

 

本人/本公司就所有坐落       縣

市      
鄉鎮

市區       段     

        地號土地擬申請交換土地，特此切結本人所有上開土

地於土地交換時，並無抵押權設定及出租予他人或以其他方式

提供他人使用且無經套繪為建築基地之情事。若有不實，願負

法律上一切責任，並聽由貴署解除土地交換契約、賠償貴署一

切損失，絕無異議。 

 

此  致 
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址： 

電   話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